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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經費收支處理要點 

 
民國 96年 8月 7日 96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年 8月 22日 96學年度 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9年 11月 13日 109學年度 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110年 1月 12日 109學年度 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管理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經費，依

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研

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經費收支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研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係指本校人員因職

務進行科學技術研究所獲得之成果，因而取得之專利權、著作權、技術移

轉、專門技術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所有衍生之權利。 

三、 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經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未依計畫方式進行之合作案件，準用本要點規定。 

四、 本校研發成果暨技術移轉由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掌理有關研究發展成果

(含技術移轉)申請、審核、簽訂合約、維護、管理、權益分配及推廣等事

務。 

五、 本要點收入來源：  

(一)、 研發成果或技術移轉所獲得之授權金。 

(二)、 研發成果或技術移轉所獲得之權利金。 

(三)、 研發成果或技術移轉所衍生之利益、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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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發成果或技術移轉所衍生之股權。 

(五)、 研發成果或技術移轉所衍生之其他權益。 

六、 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計畫，除法令或契約另有訂定外，其智慧財產

權歸屬本校所有；其專利申請、維護、管理及權益分配(含技術移轉)悉依

本校研發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七、 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經費之用途及運用範圍： 

(一)、 辦理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支出：研發成果申請、登記、取得之

規費、維護、推廣、協調、管理費用。 

(二)、 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支出。 

(三)、 研發人員獎勵金。 

(四)、 教學、研究及學生獎助學金支出。 

(五)、 產學合作支出。 

(六)、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支

出。 

(七)、 講座經費支出。 

(八)、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經費支出。 

(九)、 出國旅費經費支出。 

(十)、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之經費支出。 

(十一)、 新興工程支應經費支出。 

(十二)、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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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兼辦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之人員工作費、加班費支出。 

(十四)、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支出。 

(十五)、 資金之轉投資及資產之變賣支出。 

(十六)、 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支出。  

(十七)、 激勵教職員工生之福利、獎勵支出。 

(十八)、 其他與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或推動校務發展有關之經費支出。 

八、 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由產學營運

及推廣處定期編制收支報告表，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九、 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收支應納入本校校務基金，其會計事務悉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性規定」處理。 

十、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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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經費收支處理說明及分錄釋例 

 

一、研發成果收入係指因管理及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授權金、權利金、利益、價

金、股權或其他權益。 

二、研發成果支出係指因管理及運用研發成果所支出之相關費用，包括研發成果專利

申請、登記、取得之規費、維護、推廣、管理等費用，及分配研發人員之獎勵、依

合約規定繳交補助(或資助)機關之給付等。 

三、本校研發成果之收支，採權責制會計基礎納入校務基金並設專帳管理。有關收支              

歸屬之會計項目名稱、代號及其定義，依照作業基金適用之會計科目及編號參考

表辦理。 

四、研發成果收入，如技術移轉為單純之權利授與者，應帳列「權利金收入－研發成

果收入」；如除權利授與外尚與廠商有技術指導、諮詢、技術商品化服務者，應

帳列「建教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並按計畫別分設子目予以入帳列管。 

五、研發成果支出，依業務性質應分別帳列「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研發成果支出」或

「建教合作成本－研發成果支出」項下，並於其下按計畫別分設子目予以入帳列

管。 

六、研發成果收入之帳務，於合約簽定，收取授權金、權利金、股權及其他權益時， 

按其性質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收取現金時，依合約副本及本校開立之收據第二聯(主計室存查聯)入帳，其

分錄如下： 

借方：銀行存款 

貸方：權利金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二)收取股權或其他權益時，須經本校技術授權計價小組建議其授權金額度、持有

之意圖、期間、處分時點及金額等，送智慧財產及技術移轉審議委員會審議

決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依有無活絡市場性質等適用情形分別表達，其分

錄如下： 

1. 屬備供出售且有活絡市場時 
 

原始認列時應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交易成本衡量，持有期間則應按公允

價值衡量，因持有目的非屬短期內出售，故公允價值變動屬未實現損益， 應

列入其他綜合損益，並結帳累計於其他權益，俟未來出售時，再重分類調整至

損益。 
 

(1) 原始認列： 

借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非流動 

貸方：權利金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2) 收到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 

甲、現金股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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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方：銀行存款    

貸方：投資賸餘 

 

乙、股票股利 

不須做分錄 

(應將所增加之股數予以登錄，並核算增加後平均每股原始認列金額) 
 
 

(3) 持有期間評價 (認列公允價值變動利益，評價有損失時為相反分錄)： 

借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評價調整-非流動 

貸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 (公允價值 – 調整股票股利後之平均每股成本) * 股數 ] 
 
 

(4) 出售(應先進行公允價值變動之認列，再予以除帳) 

借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評價調整-非流動 

貸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借方：銀行存款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有收益時)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評價調整-非流動(有損失時) 

投資短絀 

貸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非流動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評價調整-非流動(有收益時)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有損失時) 

投資賸餘 
 

(5) 減損 
 

有客觀證據證明備供出售金融資產出現減損時，先按客觀證據所示公             

允價值變動損失認列其他綜合損益，再將已認列於其他綜合損益之累計損失，

自權益重分類至減損損失。當減損損失認列後，認列減損時之公允價值即成為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之新成本，後續應持續以公允價值列報，公允價值變動仍

應列入其他綜合損益，不得認列減損迴轉利益。 
 

甲、 認列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於其他綜合損益

借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貸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評價調整-非流動 
 

乙、 認列減損損失                     

借方：投資短絀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評價調整-非流動

貸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累計減損-備供出售金融資產-非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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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屬備供出售但無活絡市場時 

若取得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益工具，如非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及              

其認股權，因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致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量，故按成本衡

量認列。當日後有公允價值可衡量時，再按前述備供出售且有活絡市場之

情形列帳。 
 

(1) 原始認列： 

借方：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非流動

貸方：權利金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2) 收到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 

甲、現金股利 

借方：銀行存款                      

貸方：投資賸餘 

 

乙、股票股利 

不須做分錄 

(應將所增加之股數予以登錄，並核算增加後平均每股原始認列金額) 

(3) 持有期間評價 (因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故按成本衡量認列)： 

不須做分錄 
 
 

(4) 出售 

借方：銀行存款 

投資短絀(有損失時) 

貸方：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非流動

投資賸餘(有收益時) 
 
 

(5) 減損 
 

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有減損客觀證據時，應將可回收金額低於帳面

金額之部分認列為減損損失，後續不得認列減損迴轉利益。 

借方：投資短絀 

貸方：累計減損-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非流動 
 

3. 所收取股權或其他權益對該企業有重大影響，須按權益法為會計事務處理。 
 

九、研發成果支出之帳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理辦法所定分配比率及 

「支出憑證處理要點」規定辦理，其分錄如下： 

(一)以現金支付研發成果相關費用、分配研發人員之獎勵及依合約規定繳交補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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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關之給付等，其分錄如下： 

借方：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研發成果支出

建教合作成本－研發成果支出 

貸方：銀行存款 

(二)以股權及其他權益分配研發人員之獎勵及依合約規定繳交補助(或資助)機關                

之給付等，其分錄如下： 

借方：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研發成果支出

建教合作成本－研發成果支出 

貸方：備供出售金融資產-非流動 

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非流動 
 
 

十、未盡事宜悉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國立大學校務基

金會計分錄釋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規定處理。 
 

 
 


